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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2年“职教国培”示范项目

的通知

【 文 号 】：教师厅函〔2022〕7号

【发文时间】：2022年 4月 29日

【发文单位】：教育部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共中央

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9〕4号），教育部决定组织实施 2022年“职教国培”示范项目。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设置及承担单位

2022年“职教国培”示范项目共设置培训团队研修、教师培训、校

长（书记）培训 3大类 8个项目 24个子项目，经单位申报、专家评

审，研究确定承训单位 43个（名单见附件 1）。

（一）培训团队研修。设置培训管理者研修、公共基础课培训者

团队研修、专业课培训者团队研修 3个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等 8家

单位承担培训任务。

（二）教师培训。设置专业领军教师高级研修、紧缺领域专业骨

干教师示范培训、优先发展产业领域专业骨干教师示范培训和公共基

础课教师示范培训 4个项目，由北京大学等 30家单位承担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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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长（书记）培训。设置校长高级研修 1个项目，由天津

大学等 5家单位承担培训任务。

二、实施步骤

（一）完成项目编班（5月 14日前）。各承训单位完善项目培

训方案，经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家级培训项目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国培办）审核通过后，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备案，并

在国家职业教育教师数字化学习平台（以下简称学习平台，网址：

http://study.tcc.edu.cn/）完成编班，公布培训方案 。

（二）落实参训人选（5月 16日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2），下达培训指标和网上报名卡，相关院校在

核对并完善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中参训教师

个人信息后，组织教师登录学习平台注册报名。管理系统未录入和信

息不完善的教师不能参与报名。

（三）组织资格审查（5月 18日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

受委托单位）通过学习平台对学校报名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及时反馈

结果，进行人员调整和补充。

（四）发布开班通知（5月 18日前）。承训单位统一在学习平

台发布开班通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院校自行登录查看，按要

求组织学员参训。

（五）开展培训（5月 22日—10月底）。承训单位按照培训方

案展开培训，严格落实制度、人员、经费、后勤等各方面保障，加强

过程管理，确保培训工作安全顺利，取得实效。

（六）学员评教。承训单位于项目培训结束前 1天，集中组织学

员通过平台匿名评教和参与满意度调查，国培办于培训结束 1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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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与项目的院校展开满意度抽查。

三、有关要求

（一）合理确定人选。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院校，要结合

本地区教师队伍结构和产教深度融合领域相关专业情况，合理分配参

训指标，从人选推荐开始，提前筹划考虑参训人员返岗后示范引领作

用发挥等工作。特别是教师培训管理者高级研修和教师发展中心负责

人研修项目，要确保参训人员有意愿、有能力将培训成果辐射到本地

区教师培训相关单位。

（二）提高培训质量。承训单位要严格按照《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关于组织 2022年职业学校教师国家级培训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教师司函〔2022〕10号）明确的项目要求和培训方案组织实施。

有关专业课教师培训项目应有行业优质企业参与，用好实训基地，对

接新技术，新职业场景，设计实践能力培训模块。要制定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培训预案，创新培训方法模式，利用好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和学校线上培训资源，2022

年 9月 1日前仍较难线下开展的，应及时转为线上培训，确保等质同

效。培训绩效将作为次年项目申报资质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经费监管。承训单位应按照国家关于培训费管理的相

关规定、参照《关于印发〈“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教财司函〔2016〕699号），强化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确

保培训资金用足用好。线上培训可参照 50人（含）以内的同步在线

培训为不高于 60元/人/学时、50人以上的同步在线培训不高于 3000

元/学时，异步在线培训为不高于 6元/人/学时的标准执行。各承训单

位要充分考虑疫情对培训工作的影响，调整项目预算，于 2022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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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培办。

（四）确保培训效果。承训单位要对学员参训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及时总结经验，挖掘典型案例，培训期间至少向国培办报送 2份宣传

简报。培训结束后，要形成完整的数字化培训包并进行审核，其中

60%以上课程资源为视频资源。承训单位要按照要求，于项目结束后

1个月内，将相关资源传至指定学习平台并负责学习平台维护管理。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吴慧明、孙晓虎，010-66097080、66097715；

邮箱：fzc@moe.edu.cn。

国培办：孟金梅、李新发，022-28112893、88289040；邮箱：

zzgp07@126.com；邮寄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310号；邮编：

300222。

教育部办公厅

2022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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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职教国培”示范项目承担单位名单

序号 项目分类 子项目 承担单位

1

1培训管理者研修

1培训管理者高级研修
华中师范大学

2 西南大学

3
2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人研修

北京外国语大学

4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5
2公共基础课培训者团队研修

3中职学校语文课教师培训者团队研修 高等教育出版社

6 4中职学校历史课教师培训者团队研修 北京师范大学

7 5中职思想政治课教师培训者团队研修 天津市职业大学

8 3专业课培训者团队研修 6高职学校专业课培训者团队研修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9

4专业领军教师高级研修

7高职学校专业领军教师高级研修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0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

11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12
8中职学校专业领军教师高级研修

广西师范大学

13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

5紧缺领域专业骨干教师示范

培训

9高职学前教育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重庆师范大学

15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6
10中高职康养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7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8
11中高职护理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19 西安交通大学

20 12中高职家政服务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吉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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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分类 子项目 承担单位

21

6优先发展产业领域专业骨干

教师示范培训

13中高职先进制造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2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24
14中高职新能源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北京理工大学

25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6 15中高职新材料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27
16中高职现代农业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湖南农业大学

28 北京林业大学

29
17中高职现代信息技术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南宁师范大学

30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31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32 18中高职生物技术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3
19中高职人工智能领域专业骨干教师

电子科技大学

34 哈尔滨工业大学

35

7公共基础课教师示范培训

20中职语文教师示范培训 语文出版社

36 21中职历史教师示范培训 北京大学

37
22中职思想政治课教师示范培训

人民教育出版社

38 吉林省教育学院

39

8校长高级研修

23高职学校校长高级研修

华东师范大学

40 同济大学

41 天津大学

42
24中职学校校长高级研修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43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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